






















十四、重劃區範圍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號
限
年存

檔
保

函

本

發文方式:郵寄

正

桃園縣政府

地址: 33001桃園縣桃園市縣、府路1號3棲
承辦人:鍾易達
電話: 03-3322101#5305 
傳真: 03-3368506 
電子信箱: 126052自mai1.tycg.gov. tw 

受文才: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3年4月 7 日
發文字號:府地重字第 1030078243號
迷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.

附件: [""桃園縣第 35期觀音鄉草涼(三)市地重劃區」重劃同意書1份。

主旨:為辦理觀者鄉草漂(三)市地重劃，茲訂於103年4月 20 日上午

10點假觀音鄉草漂老人文康活動中心辦理座談會，事涉臺

端權益，屆時請攜帶身份證件影本及同意書，並踴躍出席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:本府於草漂社區活動中心(桃園縣、觀音鄉忠孝路82號)設置重

劃工作站，如有相關疑義，亦得逕至該工作站洽詢。

正本:王功造等432人
副本: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(處)長、主任委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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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限
年存

檔
係

函桃園縣政府

地址: 33001桃園縣桃因市縣府路1號3棲
承辦人:吳曉嵐
電話: 03-3322101#5307 
傳真: 03-3368506 
電子信箱: 114023@mai 1. tycg. gov. tw 

受文者: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3年5月 1 日
發文字號:府地重字第 1030102546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會議紀錄l份

主音:檢送本縣、第 35期觀音鄉草漂(三)市地重劃區座談會會議紀

錄1份，請查照。

吉兌明 : 

一、依本府 103年4月 7 日府地重字第 1030078243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府於草涼社區活動中心(桃園早在觀音鄉忠孝路82號、電話:

03-4834620) 設置重劃工作站，如需繳交同意書或有相關疑

義，得逕至該工作站洽詢，亦符將同意書寄回本府(桃園市

縣、府路l路3樓地政局重劃科) ，俾憑辦理後續作業。

正本:王功進君等432人
副本:

本索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(處)長、主任委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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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挑園縣、第35 期觀音鄉莘漂(三)可地垂劃區」
座吉克會會議紀錄

壹、會議時間: 103 年 4 月 20 日(星期日)上午 10 峙。0 分

貳、會議地點:觀音鄉萃潔老人文康活動中心

參、主持人:林局長學堅 記錄:鍾易達

肆、出席費賓:吳蟻員索憲、郭蔡議員美英、草潔村村長楊憲祐

伍、列席人員:何明光、蕭巧如、鍾易達、馬癸鑫、劉益正、張患美、吳

曉嵐、吳昌段、黃正昌、吳宗柏、李志明、古光益、徐息萍、

張清美、劉美玲、韓正薇、劉家欣、邱i睿泰、楊富桔、黃美

莉、林雪白、游毓萍、劉浩明、王炳煌、陳治明、羅堵淵、

林錫斌、陳盈帆

陸、主持人致詞: (略)

菜、報告事項:簡報說明(略)。

捌、土地所有權人發言及答詢:

一、氏眾 1 : 

(問)公辦市地重劃所接立之重劃同意書是否具公信力及正確性，

為何自辨市地重劃需公證人而公辦卻不需要?

(答)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25-1 條規定，針對自

辦甘于地重劃峙，要求自辨市地重劃同意書需檢附土地所有權

人之lÕp鑑證明或經公證人公詮，公辦市地重劃則不需要，但

公辦市地重劃收取同意書時，縣政府會核對土地所有權人身

分或要求繳交身分證影本。

(問)草潔(二)已完成，共有持分的部份，我們 100% 皆同意拆單，

所有程序也已完成，為何重劃完成後還是維持共有?配地為何

不是原地原配?政府抵費地都挑選較好的位置，對氏眾不公

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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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答)共有土地若拆單，分田之土地需符合最小建築面積，才能單

獨分配，縣政府會協助拆單作業，但共有人中若有 1 人不同

意，則無法拆單。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規定，重劃後

土地分配之位置，以重劃前原有土地相關位次分配於原街廓

之面臨原有路街者為準。所謂位次即指次序，土地分配都是

依原位次分自己，原位次若無法分配，則調配至條件相同或地

價較低之其他街廓土地，土地分配完成後剩餘的土地才是抵

費地，縣府並無法優先選擇抵費地之區位。

(間)草漂(二)完成後至今水電仍無法供應?

(答)本府工務局已確認草涼(二)可接水接電。

二、民眾 2:

(問)建議抵費地之收入應用於重劃區公園建設或其他公共設施之

維護，經費應設立專戶。

(答)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56 條規定，重劃區之抵費地售出後所得

價款應優先抵付重劃總費用，如有盈餘峙，應以其半數撥充

實施平均地權基金，半數作為增添該重劃區公共設施建設、

管理、維護之費用;如有不足峙，應由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貼

補之。

三、民眾 3:

(問)重劃同意書未標示土地所有權人配回平均分配率。

(答)同意書上載內容你依現行法令規定列明，扣除重劃平均負擔

比率即為平均分配率，為 50.02% 。

四、民眾 4:

(問)簡報上的平均分配率你指農地或建地，二者問差別?

(答)該平均分自己率你就全區預佑，實際分配時將依各筆土地重劃

前後宗地地價上漲率逐筆計算，故將來分配都有可能變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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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問)土地上若有建物，國己回面積若不夠，建物該如何處理?

(答)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8 條規定，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

墳墓，以有妨礙重劃土地分配或重劃工程施工所必須拆配者

為限。因重劃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，應給予補償，補償

金額由主管機關查定之。若地上建物屬合法興建且無妨礙工

程或分配，則可視全區分配情形考量予以增配土地，並由土

地所有權人繳納差顯地價。

五、氏，;. 5 : 

(問)市地重劃的再發展區依何標準、法令界定邊界?

(答)再發展區與重劃區不同，重劃區之土地必需要重劃完成才可

申請執照蓋房子，再發展區不需參與重劃即可請領建照，都

市計畫當時可能是依房屋的密集度劃定再發展區，事涉都市

計畫規劃，會後將請本府城鄉發展局予以書面答覆。

(問)草潔一、二期共同持有拆單問題，希望政府能盡最大的努力

協助折革的溝通協調。

(答)草涼區共有問題較嚴重，除依法行政之外，亦會要求本府同

仁有耐心、有恆心的召開多次小型說明會2月，如拆單說明傘，

讓所有氏，;.暸解，並協助順利解決共有問題。

六、氏眾 6 : 

(問)父親本身是 10 多年前有租約的個晨，請問這次重劃要如何分

配?是否會協助我們與地主溝通協調?

(答)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46 條規定，重劃前訂有耕地租約之公、

私有耕地，將於重劃土地分配結呆公告確定後 2 個月內，依

照平均地權條例第 63 條暨其施行細則第 89 條及第 90 條規定

協調清理。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3 條第 2 項規定，出租之公、

私有耕地因實施市地重劃註銷租約者，承租人得依規定請求

或領取補噴:重劃後分配土地者，承租人得向出幸旦人請求按

重劃計畫書公告當期該土地之公告土地現值三分之一之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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慣。重劃後未分配土地者，其應領之捕償地償，由出租人領

取三分之二，承租人領取三分之一。

(問)祖約的土地上有建築物，將來的拆遷補償是由誰來補憤?

(答)關於建物椅償部份，依相關證明文件上載所有人予以補償，

若無法提出相關證明，則先查估予土地所有權人，在公告期

間真正權利人可提出異議，提出相關文件後，本府會再進行

協調

七、民眾 7 : 

(問)農地的農保資格如何延續?參與重劃後是否會被取消資格?

(答)農地經市地重劃後皆變成可建築用地，市地重創完成(指地

籍測量、土地登記、工程驗收、實地指界及交接土地等各項

工作均完成)前農保資格應不受影響。至資格延續一節，將

洽詢農業發展局後再電話答覆。

玖、散會(中午 12 時 30 分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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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本
檔號:

發文方式:電子交換(第一頰，不加密)

桃園縣政府地政局
保存年F旦回

函

受文者:桃園縣政府城鄉發展局等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3年4月 23 日
發文字號:桃地重字第 1030013811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係密期 Ht

NH牛:

地址: 33001桃園屑、桃園市，縣府路1號3樓
承辦人:鍾易達
電話: 03-3322101#5305 
傳真: 03-3368506 
電子信箱: 126052@mai1.tycg.gov.tw 

主音:為「變更觀音(草涼地區)都市計畫(第二次通盤檢討)(第一

階段)素」中再發展區界線如何劃定一案，像屬責管，移請

卓處，請查照。

說明:

一、依據本府103年4月 20 日辦理觀音鄉草漂(三)市地重劃座談會

民眾詢問事項辦理。

二、查當揭都市計畫內劃定3處建物密集之舊聚落地區，包括計

畫區北側 (22. 12公頃)、西側 (3.69 公頃)與西南側(0.92

公頃) ，並剔除於重劃範固，請就再發展區劃定緣由及方式

查復當事人並副知本局。

正本:桃困縣政府城鄉發展局、桃困縣觀音鄉公所

副本:李朝進君(桃困縣觀音鄉保障村13鄰的 5號)

電子交換:桃囡縣政府城鄉發展局、桃園縣、觀音鄉公所

郵 寄:李朝進君(桃園縣觀音鄉保障村13鄰89-5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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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桃園縣觀音鄉公所　函

地址：328桃園縣觀音鄉觀音村觀新路56號

承辦人：莊振隆

電話：4732121-205

電子信箱：guanyin051@mail.guanyin.gov.

tw

受文者：桃園縣政府地政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5月5日

發文字號：桃觀鄉工字第103000964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 台端詢問本鄉「變更觀音(草漯地區)都市計畫(第二次

通盤檢討)(第一階段)案」中再發展區界線如何劃定乙案

，詳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縣政府地政局103年4月23日桃地重字第10300138

11號函(兼復 台端103年4月20日市地重劃說明會詢問事項

)。

二、有關本都市計畫區內劃設計有北側(22.12公頃)、西側(3.

69 公頃)及西南側(0.92 公頃)等3處再發展區，前揭區域

為既有建物密集之舊聚落，因考量其特性不利於辦理市地

重劃開發之重劃負擔計算及土地分配設計，故劃設為再發

展區，並以徵收或撥用方式取得其公共設施，其區界線劃

定或依規劃時現地建築物配置之現況，或依計畫道路中心

線，或依計畫道路之邊界線等為原則，所劃設之範圍經提

出審議通過後，始公告發布實施。

正本：李朝進 君(桃園縣觀音鄉保障村13鄰89-5號)

副本：桃園縣政府地政局、桃園縣政府城鄉發展局、本所工務課 2014-05-05
11:14:57

181030015769

■■■■■■重劃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103/05/05 12:05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
大型重劃座談會影像紀錄 

 

 

 

 



正本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4年9 月 15 日
發文字號:府都計字第 1040235172號
附件:

檔號 :

討) (第二階段重劃地區第一區整體開發單元)案」。

依據:

一、都市計畫法第21條。

二、內政部104年9月 3 日台內營字第 1040813110號函。

公告事項:

一 、自中華民國 104年9月 17 日生效。

二、公告方式:

(一)書面:公告於本府及觀音區公所公告欄。

(二)網路:公告於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( http: / /urdb. tycg. 

gov. tw/) 。

(三)登報:刊登於自由時報。

三 、附貼本案計畫書、圖於本府都市發展局及觀音區公所。

市長 ?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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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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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頁，共1頁

內政部　函

地址：10017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
聯絡人：趙時民

聯絡電話：04-22502228

電子信箱：chm@land.moi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6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內授中辦地字第104130526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所送貴市第35期觀音區草漯(第1區整體開發單元)市地重

劃計畫書草案1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04年6月12日府地重字第1040149129號函。

二、本計畫書草案經審核尚無不合，請於重劃區所在都市計畫

變更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案依程序發布實施後，將其發布

日期及文號補註於重劃計畫書，並加蓋印信及騎縫章後再

行報部核定。另針對土地所有權人之異議，亦請妥為處理

，以減少開發阻力，

正本：桃園市政府

副本：本部營建署、地政司（中）（土地重劃科） 2015-06-25
09:20:04

1040166074

■■■■■■18_地政局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4/06/25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A110400_重劃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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